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2018年下半年申请学位时间表（全日制研究生适用）
	截止日期
	工作内容
	操作者

	10月20日
	① 研究生向科研科提交如下材料：
A. 学位申请表2份（补充填写申请学位发表/录用论文）；
B. 答辩表决票（按答辩专家实际人数）；
C. （空白）答辩决议书1份；
D. 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记录1套（完成基本信息部分）；

（A-D材料获取路径：http://www.gs.sjtu.edu.cn/ —医学院入口—答辩秘书论文答辩管理—答辩秘书相关材料打印）；
E. 《答辩决议书草稿》纸质版（导师右上角签字）1份，电子版发送至595012990@qq.com；

F.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学位论文答辩现场考察表》1份（完成基本信息部分）；
G.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申请博士学位发表学术论文审查表（答辩委员会审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申请科学学位硕士学位发表学术论文审查表（答辩委员会审查）》1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申请专业学位硕士学位发表学术论文审查表（答辩委员会审查）》1份；
H.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申请博士学位发表学术论文审查表（导师审查）》1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申请科学学位硕士学位发表学术论文审查表（导师审查）》1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申请专业学位硕士学位发表学术论文审查表（导师审查）》1份，（2018年前通过答辩研究生同时适用，如本次导师无答辩秘书，可由本人提交至科研科）；
（G-H注意事项：本次答辩过程中，如遇申请学位发表论文即将被录用、但答辩当天未正式录用的情况，答辩前仍填写G-H，发表论文录用时间填写最近一次修回时间，提交答辩委员会审查，如在上报分委会会议前此论文正式接受，则由秘书手写补充正式录用时间，并交学位委员会审查；如后该论文被拒绝录用，则G-H暂时不提交，待后有相关符合要求论文录用后再次填写H、补充G）;
I. G-H材料中填写的符合申请学位要求相关论文纸质版1篇，纸质版要求：
a. 发表状态（SCI、SSCI、EI收录期刊）
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出具的检索证明原件+发表文章全文复印件（导师在全文首页右上角签字、科研科李伟老师签字和盖章；黄色荧光笔高亮显示本人姓名、导师姓名、导师作为通讯作者的关键信息、第一作者署名单位）；

（2）发表状态（中文期刊）

期刊封面+目录+发表文章全文复印件（导师在全文首页右上角签字、科研科李伟老师签字和盖章；黄色荧光笔高亮显示本人姓名、导师姓名、导师作为通讯作者的关键信息、第一作者署名单位）；

（3）正式录用状态（SCI、SSCI、EI收录期刊）

录用证明（邮件在线打印，导师右上角签字，黄色荧光笔高亮显示“邮件中表达文章已被正式录用”的关键词）+录用稿件全文打印件（导师在全文首页右上角签字、科研科李伟老师签字和盖章；黄色荧光笔高亮显示本人姓名、导师姓名、导师作为通讯作者的关键信息、第一作者署名单位）；

（4）正式录用状态（中文期刊）

录用证明原件（导师右上角签字、科研科盖章、赵欣老师签字；）+录用稿件全文打印件（导师在全文首页右上角签字、科研科李伟老师签字和盖章；黄色荧光笔高亮显示本人姓名、导师姓名、导师作为通讯作者的关键信息、第一作者署名单位）；
J.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更新替换）
② 研究生将《科研记录簿》提交至科研科；
③ 科研科审核；
	① 研究生本人
③ 科研科


	截止日期
	工作内容
	操作者

	10月20日
	① 学历研究生登录“信息系统”，完成学位论文归档及学位申请相关信息填报工作（路径：http://www.gs.sjtu.edu.cn/ —学生、教师、导师入口—学位管理—归档学位论文）；（2018年前通过答辩研究生同时适用）；
② 答辩秘书录入答辩结果（路径：http://www.gs.sjtu.edu.cn/ —医学院入口—答辩秘书论文答辩管理—答辩结果答辩秘书录入）；
③ 科研科审核；
	① 研究生本人
② 答辩秘书
③ 科研科

	10月20日
	所有学历研究生将需要归档的纸质材料提交至科研科；
（2018年前通过答辩研究生同时适用）；
	研究生本人


注意事项：
1、相关文件、表格从中心研究生教育网站—学位工作—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 中下载；
2、学历证书、学位证书标准照拍摄请注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分院网站通知；
科研科

2018年9月22日


